外國人從事中階技術營造工作
業者自行辦理專業訓練課程證明

壹、基本資料
	營造業名稱
	
	登記證號
	

	參訓外國人
	
	護照編號
	


貳、自辦專業訓練課程資訊
	課程名稱
	課程內容
	講師
	授課時間
	時數
	評核符合
(打ν)

	
	
	
	
	
	□

	
	
	
	
	
	□

	
	
	
	
	
	□

	
	
	
	
	
	□

	
	
	
	
	
	□

	
	
	
	
	
	□

	
	
	
	
	
	□

	授課時數總和達______小時，符合累計訓練時數80小時以上
	□

	備註：一 每堂課程內容應屬營造業專業內容範疇，且需檢附課程講義內容、簽到簿、講習影片或照片…等佐證資料。
 二 本證明由營造業者檢附相關文件後送所屬營造公會認證。
 三 以上所填資料均屬事實，如有不實願負一切法律責任。


參、認證結果
	申請人
	認證

	營造業 負責人
	營造公會

	(簽章)
	□符合 □不符合


(簽章)


本表一式三份，一份送還營造業者收執，一份存公會核辦單位，一份送營建署備查。

中華民國_____年_____月_____日
